附件1：
扬州大学2019年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细则
为确保本次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的公平、公正、有序进行，特制定本细则。
一、比赛组织
1.学校成立“扬州大学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负责比赛的组织、指挥、协调以及处理争议问题和认定比赛结果等工作。

2.比赛评委由校、院督导及教学经验丰富的中青年教师代表组成。
3.各赛场由评委小组组长负责小组和比赛现场的组织工作。
二、参赛要求
1.参赛教师在比赛之前需熟悉比赛场地环境，安装讲课用多媒体课件。
2.参赛教师在比赛中不得以任何形式透露个人信息，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3.参赛当天，各参赛教师和学生按照学校安排的时间和地点，提前20分钟进入比赛准备室签到（凭身份证或一卡通），否则即为自动放弃比赛资格。为营造更加真实的课堂环境，每位参赛教师可组织不超过15名学生配合讲课。
4.由于参赛教师与学生较多，各位参赛教师和学生出入赛场时务必保持安静，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
5.参赛教师应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评委。
三、比赛程序
1.抽签确定参赛学院比赛顺序，参赛教师出场顺序按学院排序依次进行，由工作人员引导参赛教师和学生进入比赛室；
2.各评委小组组长告知参赛教师开始上课，计时员开始计时；
3．每位教师讲课限时20分钟，每场结束前5分钟给予提示，时间一到即停止讲课；
4.讲课结束后，学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先行从后门退场；
5.评委现场打分，工作人员计分并公布最后得分；
6.工作人员报完评委打分后，评委即可进行5分钟点评;

7.结束比赛的教师退场，工作人员引导下一位参赛教师和学生从前门入场。
四、评分要求
1.为了体现评分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现场授课比赛采取现场评分的方式。

2.为了更好地掌握评分标准，各位评委应在赛前认真学习《扬州大学2019年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评分表》的有关内容，各评分小组应在正式比赛前统一评分尺度。
3.每位参赛教师一张评分表，评委应根据参赛教师现场表现，客观、公正地评分。
4.每位评委应独立评分。有本院教师参加的比赛，本院评委不评分。
5.每位评委的评分保留一位小数。统分时，工作人员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之后的算术平均数即为该参赛教师的现场授课比赛得分（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6.为了更好地体现评分的公平、合理，评委要把握评分尺度，每个组别前三位参赛教师的成绩统一到第四位教师讲课开始前公布。
7.对有争议的评分，经组委会审核批准后，由评委小组根据现场录像进行复议，复议采取重新评分的方式。
五、评奖
1.奖级划分。每个组别根据得分淘汰1-2名选手，其余选手一、二等奖各占50%。

2.评奖依据。各奖级根据每位参赛教师的最后得分由高到低划定，经领导小组认定后公布。

六、以上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